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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沧法院开展“蓝色风暴”集中执行行动
拘传被执行人12人 执行到位金额20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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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岛消防深入幼儿园开展消防安全培训
近日，青岛市黄岛区消

防救援大队宣传员深入辖
区烟台东幼儿园开展消防
安全培训，旨在扎实推进消
防宣传“五进”工作，有效
预防校园火灾事故的发生，
为广大师生营造良好的校
园安全环境（右图）。

当天，大队宣传员结合
校园实际情况及近期各类
典型火灾事故案例，分析了
火灾的成因和危害，重点讲
解了如何预防火灾的发生、
如何使用灭火器和室内消
火栓、如何组织人员疏散、
火场逃生自救以及扑救初
期火灾等，同时提醒，发生火灾时，幼儿园教职
工应保持沉着、冷静，安抚好孩子们的情绪，做
好安全疏散工作。

此次讲座切实增强了幼儿园教职工的

消防安全意识，不断扩大消防安全宣传的
辐射力和影响力，为建设平安校园奠定了
坚实基础。

（通讯员 李清浩 李泽玥）

主办：青岛市黄岛区消防救援大队 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海王路8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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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北消防开展消防产品真假辨别宣传活动

主办：青岛市市北区消防救援大队 地址：青岛市市北区威海路166号

近日，青岛市市北区消防
救援大队联合青岛旅游学校举
行消防产品辨真伪科普宣传活
动，进一步提高学校师生对消
防产品的认识、辨别能力，普及
消防安全知识（右图）。

当天，大队宣传人员向广
大师生详细讲解消防产品的
使用方法以及消防产品鉴别
真伪的方式方法，重点对灭火
器、室内消火栓等常用的消防
产品的辨别方法进行了讲
解。同时，以实物指导广大师
生如何通过外观标识、结构部
件、产品认证证书等辨别真
伪。活动中，宣传人员提醒广大师生要到正规
经销商处购买符合消防安全标准的消防产品，
并现场讲授了如何扑救初起火灾、如何开展火
场逃生自救、如何使用灭火器材以及消火栓等
消防安全知识。

下一步，市北区消防救援大队将结合工作
实际，加大对假冒伪劣消防产品的打击力度，引
导群众购买合格正规的消防产品，全力营造辖
区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通讯员 崔鹏）

近日，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开展“蓝色风暴”
秋风之“执行护营商”集中执行行动，切实维护胜诉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天，拘传被执行人12人，其
中拘留4人，执结案件5件，达成执行和解3件，执行
到位金额206000元。

公司老总怕被拘留当场还钱

杨某与青岛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
纷一案，经劳动仲裁，裁决该公司向杨某支付工资、
经济补偿金等共计13017.81元。执行立案后，李沧
法院执行干警对该公司银行账户进行查控，但账户
余额不足以支付全部案款。执行干警多次与该公
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取得联系，但其拒不配合执行。
其间，执行干警明确告知张某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将对其司法拘留。

当天，在强大的执行威慑下，张某主动来到李
沧法院执行局，执行干警向其出示了司法拘留材
料，同时从公司经营、社会责任等角度向其分析利
弊，张某终于认识到拖延执行、拒不履行的严重后
果，当场缴纳了全部案款，案件顺利执结。

干警释法明理双方终达和解

肖某与丁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经李沧法院调

解，双方约定由丁某向肖某支付货款39744元。约
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丁某一直未履行义务，案件进
入执行程序。经网络查控，丁某名下银行账户有
7000余元，法院及时进行了冻结并扣划，但丁某一
直不配合支付剩余货款。

当天，执行干警来到丁某住处将其拘传至法
院，丁某称因生活困难没钱履行，执行干警耐心
做其思想工作、疏导情绪，从诚信做人等角度进
行引导，并讲明拒不履行将被司法拘留的法律后
果。经过两个小时的教育督促，丁某联系家人支
付了2万元，并就剩余案款的履行与申请执行人
达成和解。

干警温情执行促案结事了

李某与高某同在一处早市经营早餐铺，因争抢
顾客发生争执，二人推搡间导致高某受伤。李沧法
院一审判决李某向高某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共计
3173.23元。因李某一直未支付赔偿款，高某申请强
制执行。执行干警与李某多次联系均未果，对其名
下银行账户、微信、支付宝等进行查控，也未发现可
供执行的财产。

当天，执行干警来到李某经营的摊位处，为尽
可能减少对李某正常经营的影响，未对其直接采
取强制措施，而是耐心向其释法明理，努力化解

矛盾纠纷。最终，李某当场缴纳了全部案款，案
件执行完毕。

下一步，李沧法院将着力解决人民群众

在执行领域的急难愁盼问题，进一步提升执
行案件质效，让更多“纸上权益”变成“真金
白银”。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张少艾

“蓝色风暴”秋风之“执行护营商”集中执行行动现场。

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与一辆货车相撞致一人
死亡，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大信法庭审理此案
后认定，挂车不能独立上路行驶，在发生交通事故
的情况下，应由实际控制挂车的牵引车作为赔偿
主体承担赔偿责任，遂判决驳回某财产保险公司
的诉讼请求。

据了解，2023年3月，李某驾驶一辆重型自
卸半挂牵引车与张某驾驶的货车相撞，造成张
某当场死亡及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李某负事
故的全部责任。该重型半挂牵引车、重型自卸
半挂车的实际车主为徐某，分别挂靠在某汽车
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名下，
李某系徐某雇佣的驾驶员。某汽车运输集团有
限公司为该重型半挂牵引车在某财产保险公司
投保了国内公路货物运输定期定额保险附加第
三者责任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该财产
保险公司向张某继承人赔偿98万元后，向徐某
追偿，要求徐某作为挂车的实际车主，偿付其对
外赔付金额的50%。

即墨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重型
自卸半挂车是否应当就保险标的的损失承担侵权
责任。从自身属性角度而言，挂车是相对于牵引
车而言，只有在牵引车的牵引控制下才能上路行
驶，发生交通事故时的状态为半挂牵引车，因此牵
引车和挂车二者应当视为一体。因该挂车不属于
必须强制缴纳交强险的车辆，并未投保交强险和
商业三者险，在牵引车与挂车之间没有特别约定
的情况下，该财产保险公司进行追偿缺乏法律依
据。据此，即墨法院对这起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该财产保险公司的诉
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该财产保险公司不服，并提起上
诉。近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终审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
四十二条规定：“挂车不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强制保险。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
产损失的，由牵引车投保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不足的部分，由牵引车方和挂车方依照法律规定
承担赔偿责任。”由此可见，挂车没有购买交强险
的义务。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条
款》第二十六条规定：“主车和挂车连接使用时视
为一体，发生保险事故时，由主车保险人和挂车保
险人按照保险单上载明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
责任限额的比例，在各自的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
责任。”挂车属于不能自行制动的机动车，其运行
是由主车的牵引动力和主车、挂车连接的共同作
用所致，通常只有在牵引车的牵引控制下才能上
路，需要与牵引车连接在一起才能进行作业。因
此，由于挂车不能独立上路行驶，在发生交通事故
的情况下，应由实际控制挂车的牵引车作为赔偿
主体承担赔偿责任。

通常情况下，牵引车作为机动车需要购买交
强险，也有车主为了降低交通事故赔偿风险，选择
购买商业险用于弥补交强险赔偿不足的部分。挂
车与牵引车均投保的，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请求各保险公司在各
自的责任限额范围内平均赔偿。但在牵引车与挂
车之间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现有法律法规并
未明确规定挂车所有人如何承担责任。综上所
述，无论从法律规定还是从有利于第三人的角度
出发，挂车不能单独作为交通事故赔偿主体承担
赔偿责任。

近日，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法官说执法”
场景式课堂第二期开讲。30余名一线公安干警现
场观摩了原告戴某诉被告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
棘洪滩派出所、被告城阳区人民政府及第三人孙
某终止调查决定及行政复议一案的庭审（上图）。

庭审前，合议庭已经围绕该案的实质解纷做
了大量工作。该案系因停车琐事引发的纠纷，经
过前期与被告的深入沟通，一致认为本案有和解
的基础和必要，只有尽可能促成戴某与孙某的和
解，才能既解法结，又解心结，真正实现案结事
了。法院和公安分头做戴某和孙某的工作后，安
排他们当面和解。经过释法说理，孙某诚恳地向
戴某赔礼道歉，打开了戴某的心结，但是双方在赔
偿数额上一度陷入僵局。和解工作一直持续到庭
审现场，经过不懈努力，最终双方实现和解，在数
额上达成了一致并当庭交付，案件得以圆满解决。

本次“法官说执法”活动主题为“治安案件程
序问题研究和探讨”，在审判长宋洪文的主持下，
各方分别进行交流发言。

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刘霖
表示，公安干警要不断学习，提升执法能力和应诉
水平，加强与法院的配合协作，共同化解矛盾，积极
回应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新期待。

“今年全市开展‘司法行政系统行政执法规范
化提升年’活动，城阳法院创办‘法官说执法’场景
式课堂，向一线公安干警‘面对面’普法，对于提升
行政执法质量、深化府院联动机制、实现实质解纷
具有重要意义。”城阳区委政法委执法监督科科长
孙国林说。

据悉，“法官说执法”活动是城阳法院深化府
院联动机制，结合行政审判职能努力打造的“城阳
品牌”。其不仅是一堂生动直观的“普法公开课”，
更是行政执法与司法审判联动的衔接器。行政机
关负责人和一线执法人员亲历庭审过程，现场观
摩庭审，庭后就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相关问题进
行会商，通过个案审理向类案治理延伸，实现司法
执法的理念统一、标准统一，切实提高行政机关行
政执法效能，提升法治公信力。

重型半挂牵引车与货车相撞致一人死亡
即墨法院认定挂车非独立主体不承担赔偿责任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刘琪 安睿

城阳法院让“庭审现场”变“法治课堂”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王丰


